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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

(立法會CB(1)1117/07-08(01)
號文件  
 

⎯⎯ 因 應 2008 年 3 月

13日的討論而須

採取的跟進行動

一覽表  
立 法 會 CB(1)1117/07-08(02)
號文件  

⎯⎯ 政府當局對立法

會CB(1)1117/07-08
(01)號文件的回應

立 法 會 CB(1)1117/07-08(03)
號文件  

⎯⎯ 助理法律顧問於

2008年3月17日致

政府當局的函件)
 
  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件A)。 
 
2.  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 ⎯⎯  
 

(a) 提供文件，解釋下列兩項  ⎯⎯ 
 

(i) 政府當局採用的環保採購政策，以及

過 去 5 年 按 年 採 購 環 保 產 品 的 百 分

比；及  
 
(ii)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回 率 到 2009年 增 至

45%及到 2014年增至 50%的計算基礎。 
 

(b) 向環境局局長轉達委員的要求，即局長應

出席即將舉行的法案委員會會議，處理委

員就推動循環再造用過的塑膠購物袋的措

施所提出的關注事項，包括建議利用所收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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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的部分徵費，為消費者及訂明零售商提

供經濟誘因，分別鼓勵兩者交回及收集用

過的塑膠購物袋；及  
 
(c) 重新考慮覆檢條例草案，使根據條例草案

訂 立 的 附 屬 法 例 及 日 後 對 條 例 草 案 附 表

1、 2、 3及 4作出的修訂，須按先審議後訂

立的程序審批。  
 

3.  下次會議將於 2008年 4月 15日上午 8時 30分舉

行。委員亦同意 2008年 5月的會議安排如下  ⎯⎯  
 
   

日期  
 

 時間  

2008年 5月 13日 (星期二 )  上午 8時 30分
2008年 5月 27日 (星期二 )  上午 8時 30分

 
 
II. 其他事項  
 
4.  議事完畢，會議在下午 12時 30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8年 4月 23日



 
附件A 

 
《產品環保責任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會議過程  
 

日期： 2008年 3月 26日 (星期三 ) 
時間：上午 10時 45分  
地點：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

 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
的行動  
 

000000 – 000757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
討 論 政 府 當 局 就 因 應

2008 年 3 月 13 日 會 議 而

須 採 取 的 跟 進 行 動 一 覽

表 作 出 的 回 應 ( 立 法 會

C B ( 1 ) 1 1 1 7 / 0 7 - 0 8 ( 0 2 ) 號
文件 )  
 

 

000758 – 001631 主席  
政府當局  
余若薇議員  
陳婉嫻議員  

討論塑膠購物袋的循環再

造事宜 

 

余若薇議員認為 ⎯⎯ 

 
(a) 只有少數屋苑回收用

過的塑膠購物袋；  
 
(b) 所收取的部分徵費應

用來向退回用過的塑

膠購物袋的消費者退

還款項  
 
政府當局解釋  ⎯⎯  
 
(a)  條 例 草 案 的 主 要 目

標，是在源頭遏止濫

用 塑 膠 購 物 袋 的 情

況，而徵收環保徵費

的 建 議 旨 在 提 供 直

接的經濟誘因，以降

低 使 用 塑 膠 購 物 袋

的動機；  
 
(b) 當局會繼續致力加強

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

劃，以便循環再造用

過的塑膠購物袋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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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(c)  政 府 當 局 正 與 大 型

零售連鎖店聯繫，研

究 推 廣 重 用 和 循 環

再 造 塑 膠 購 物 袋 的

可行方法  
 

001632 – 002040 方剛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 

方剛議員詢問，當局會否

考慮在條例草案中訂明須

收取徵費的塑膠購物袋的

大小和厚度  
 
政府當局解釋  ⎯⎯  
 
(a) 塑膠購物袋的涵義載

於附表 1，當中並無包

括關於大小和厚度的

規格；及  
 
(b) 條例草案旨在遏止濫

用塑膠購物袋的情況  
 

 

002041 – 002439 梁君彥議員  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梁君彥議員認為  ⎯⎯  
 
(a) 條例草案只着眼於減

少 廢 物 而 非 循 環 再

造；及  
 
(b) 塑膠購物袋已成為必

需品，有需要透過回

收善用塑膠購物袋  
 
政府當局回應  ⎯⎯  
 
(a) 從源頭避免和減少廢

物的產生是解決廢物

問題的最佳方法；及  
 
(b) 當局亦透過一系列措

施支持循環再造。  
 

 

002440 – 002742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討論有何措施支持回收再

造業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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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002743 – 003718 陳婉嫻議員  
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 

陳婉嫻議員對關閉觀塘公

眾貨物裝卸區的計劃及其

對廢物回收作業的影響表

示關注  
 
劉健儀議員認為，關閉觀

塘公眾貨物裝卸區的建議

旨在騰出地方進行觀塘的

重建計劃，而非令循環再

造商在運作上產生協同效

應和規模經濟的效果  
 
政府當局回應  ⎯⎯  
 
(a) 有關的循環再造商可

在觀塘公眾貨物裝卸

區關閉後遷往茶果嶺

公眾貨物裝卸區；及  
 
(b)  當 局 會 就 搬 遷 建 議

諮 詢 受 影 響 的 地 區

和行業  
 

 

003719 – 004710 
 

劉健儀議員  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劉健儀議員詢問  ⎯⎯  
 
(a) 在 275萬 公 噸 的 都 市

固體廢物中，透過三

色分類回收桶回收的

百分比；  
 
(b) 按照收集服務合約放

置在公眾地方和學校

的分類回收桶的回收

進展；及  
 
(c) 公共屋邨和私人屋苑

的分類回收桶在收集

可循環再造物料方面

的成效  
 
政府當局解釋  ⎯⎯  
 
(a) 已 收 集 逾 200 萬 公 噸

的 家 居 及 工 商 業 廢

物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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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(b) 透過放置在公眾地方

和 學 校 的 9 000 個 分

類 回 收 桶 已 收 集 約

600公 噸 的 可 循 環 再

造物料；及  
 
(c) 2006 年 的 都 市 固 體

廢 物 收 回 率 已 達 到

4 5 % ， 提 早 3 年 達

到 《 都 市 固 體 廢

物 管 理 政 策 大 綱

(2005-2014) 》 的 目

標，而到 2014年的目

標收回率是 50%。  
 

004711 – 005812 
 

梁君彥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 

梁君彥議員詢問  ⎯⎯  
 
(a) 政府當局採用的環保

採購政策，以及採購

環保產品的百分比；  
 
(b) 都市固體廢物收回率

到 2009年增至 45%及

到 2014年增至 50%的

計算基礎；  
 
(c) 在訂明零售商鼓勵回

收塑膠購物袋，會否

較純粹依賴分類回收

桶更具成本效益  
 
政府當局回應  ⎯⎯  
 
(a) 與其他的先進經濟體

系相比，香港在廢物

回收方面進展良好；  
 
(b) 已透過環境保護署的

網站向市民提供有關

廢物收回率的資料；  
 
(c) 透過家居廢物源頭分

類計劃回收塑膠購物

袋 應 是 最 方 便 的 做

政府當局須提

供文件，解釋

下列兩項⎯⎯
 
(a)  當 局 的 環

保 採 購 政

策，以及過

去5年按年

採 購 環 保

產 品 的 百

分比；及  
 
(b)  都 市 固 體

廢 物 收 回

率 到 2009
年 增 至

45% 及 到

2014 年 增

至 50% 的

計 算 基

礎。  
 



 

 5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法，現時已有逾800個
屋苑參與該計劃；及  

 
(d) 分類回收桶將收集所

有種類的可循環再造

塑膠物料，包括塑膠

購物袋  
 

005813 – 010619 
 

方剛議員  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方剛議員詢問  ⎯⎯  
 
(a) 回收廢物的出口百分

比，以及出口廢物的做

法是否可持續下去；  
 
(b) 會否向廢物回收作業

提供協助，以達致循

環經濟的效果；及  
 
(c) 利用環境及自然保育基

金推動廢物循環再造  
 
政府當局回應  ⎯⎯  
 
(a)  在 2006年，約有 90%

的 回 收 廢 物 出 口 到

外地；  
 
(b) 可循環再造物料不應

被視為 "廢物 "；買賣

可循環再造物料是國

際 接 納 的 做 法 ， 因

此，可循環再造物料

的入口／出口不會受

到任何禁制；  
 
(c) 環保園是政府推動回

收 再 造 業 的 措 施 之

一；及  
 
(d) 當局最近向環境及自

然保育基金額外注資

10億元，進一步推廣

環境保護及保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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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010620 – 011346 
 

陳婉嫻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陳婉嫻議員支持在訂明零

售商鼓勵回收塑膠購物袋

的做法  
 
政府當局回應  ⎯⎯  
 
(a) 首先，就退回用過的

塑膠購物袋退還款項

的建議做法或與遏止

濫用塑膠購物袋的政

策目標背道而馳；  
 
(b) 當局現正致力與大型

零售連鎖店擬訂有關

推廣重用和循環再造

塑膠購物袋的可行措

施；及  
 
(c) 最近有大型零售連鎖

店就可重用購物袋推

出按金退還服務  
 

 

011347 – 011708 
 

劉慧卿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劉慧卿議員認為  ⎯⎯  
 
(a) 應擬訂措施以便把塑

膠購物袋回收再造及

協 助 廢 物 回 收 再 造

業；及  
 
(b)  計 算 都 市 固 體 廢 物

收 回 率 的 方 法 應 具

透明度  
 
政府當局解釋  ⎯⎯  
 
(a) 要分辨已回收的廢物

是源自家居、建築或

工業或有困難，但當

局已致力確保回收數

字的準確性；及  
 
(b) 現正編纂 2007年的廢

物收回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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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011709 – 012154 
 

余若薇議員  
主席  
 

余若薇議員認為，條例草

案應以鼓勵減少廢物和循

環再造為目標。因此，當

局應考慮  ⎯⎯  
 
(a) 利用所收取的部分徵

費，就退回用過的塑

膠購物袋向消費者提

供經濟誘因；及  
 
(b) 邀請環境局局長出席

即將舉行的法案委員

會會議，以處理委員

就推動循環再造用過

的塑膠購物袋的措施

所提出的關注事項  
 
主席認為，向消費者退還

款 項 的 建 議 做 法 或 會 減

低 他 們 不 濫 用 塑 膠 購 物

袋的意欲。相反，當局應

利用部分徵費，向在其店

內預留若干地方，收集消

費 者 退 回 的 用 過 潔 淨 塑

膠 購 物 袋 的 訂 明 零 售 商

提供款項，以資助有關的

行政費用  
 

政府當局須向

環境局局長轉

達 委 員 的 要

求，即局長應

出席即將舉行

的法案委員會

會議，處理委

員就推動循環

再造用過的塑

膠購物袋的措

施所提出的關

注事項，包括

建議利用所收

取 的 部 分 徵

費，為消費者

及訂明零售商

提 供 經 濟 誘

因，分別鼓勵

兩者交回及收

集用過的塑膠

購物袋  

012155 – 012332 
 

主席  
劉健儀議員  
 

劉健儀議員認為，應邀請

環境局局長出席有關的事

會委員會會議，討論有何

措施協助廢物回收再造業  
 

 

012333 – 012959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討論根據條例草案訂立附

屬法例，以及就條例草案

附表 1、 2、 3及 4作出修訂

的立法程序  
 
政府當局解釋  ⎯⎯  
 
(a) 日後如就其他類別的

產品推行生產者責任

計劃，須透過提交修

訂條例草案，增訂新

的條文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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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(b) 環境局局長將獲賦權

在諮詢環境諮詢委員

會 ( 下 稱 " 環 諮 會 ")
後，藉在憲報刊登的

命 令 修 訂 附 表 的 內

容，而該等修訂須按

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

審批；及  
 
(c) 其他實施細節，例如

登記程序和須備存的

紀錄，將載於以先訂

立後審議的程序審批

的規例內  
 

013000 – 013349 
 

助理法律顧問5
 
 

助理法律顧問 5請委員注

意下列各項  ⎯⎯  
 
(a) 若附表的修訂是按先

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審

批，則就有關修訂進

行審議的時間會相當

緊迫；及  
 
(b) 環境局局長將獲條例

草案第 5及 27條賦權

就 實 施 細 節 提 交 規

例，有關規例或會對

相關持份者造成深遠

的影響，而此等規例

亦將會按先訂立後審

議的程序審批  
 

 

013350 – 013606 
 

余若薇議員  余若薇議員認為，由於這

是新的條例草案，而當局

尚未提交有關規例，因此

未必適宜採用先訂立後審

議的審批程序。這點同樣

適 用 於 就 附 表 作 出 的 修

訂，因為該等修訂或須進

行廣泛的審議工作及進一

步諮詢業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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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 
013607 – 013722 
 

劉健儀議員  
 

劉健儀議員關注到，鑒於

就附表作出的修訂／有關

規例或會對受影響的行業

造成嚴重影響，若兩者須

按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審

批，委員不會有足夠時間

進行審議工作  
  

 

013723 – 014415 
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劉健儀議員  
 

若推行其他生產者責任計

劃和相關規例是按先訂立

後審議的程序審批，主席

對當中涉及的複雜問題表

示關注  
 
政府當局解釋  ⎯⎯  
 
(a) 如要推行新的生產者

責任計劃，便須修訂

主體法例；  
 
(b) 條例草案所建議的先

訂立後審議的審批程

序，亦為其他環保法

例普遍採用；及  
 
(c) 在提交修訂／規例前

將會充分諮詢環諮會

和環境事務委員會  
 
劉健儀議員要求當局提供

支持理據，說明就根據條

例草案訂立的附屬法例及

就條例草案附表作出的修

訂採用先訂立後審議的審

批程序的理由  
 

政府當局須重

新考慮覆檢條

例草案，使根

據條例草案訂

立的附屬法例

及日後對條例

草 案 附 表 1 、

2、3及4作出的

修訂，須按先

審議後訂立的

程序審批。  

014416 – 014535 主席  2008年 5月的會議安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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